河北省防腐保温行业公平竞争自律公约（征求意见稿）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规范河北省防腐保温行业市场竞争秩序，防范不正当竞争行为，保护行业整体利益、会员单位合法权益及消费者权益，推动行业诚信经营、公平竞争、高质量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，结合我省防腐保温行业实际，由河北省防腐保温行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协会”）牵头，全体会员单位自愿发起制定本公约。
第二条 本公约是行业自律的核心准则，适用于协会全体会员单位，以及自愿加入本公约、接受本公约约束的非会员防腐保温相关企业（以下统称“行业主体”）。
第三条 行业主体应当自觉遵守本公约，秉持“合法合规、诚信友善、公平公正、互利共赢”的经营理念，坚守商业道德，规范竞争行为，共同维护行业良好形象和市场秩序，推动行业从同质化低价竞争向高质量、差异化竞争转型。
第四条 协会负责本公约的组织推广、宣传解读、监督执行，牵头协调解决公约执行过程中的相关问题，对遵守公约表现突出的行业主体予以表彰，对违反公约的行为依法依规予以惩戒。
第五条 本公约的制定、修订、解释，由协会理事会牵头，征求全体会员单位意见，经会员大会表决通过后生效，报河北省市场监管局、民政厅备案。
第二章 自律准则
第六条 合规经营准则
（一）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，依法开展生产经营、工程承揽、产品销售等活动，不触碰法律红线、不违反行业底线；
（二）依法办理相关资质、许可手续，不伪造、变造、出租、出借资质证书，不借用他人资质承揽工程、开展经营活动，不规避行业监管要求；
（三）严格执行防腐保温产品质量标准、施工工艺标准，确保产品质量合格、施工安全规范，不偷工减料、以次充好，不降低工程质量标准；
（四）规范财务管理制度，依法纳税，不偷税漏税、不虚开发票，不通过账外回扣、暗箱操作等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。
第七条 公平竞争准则
（一）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参与市场竞争、工程招投标等活动，不串通投标、围标串标，不操纵投标价格、中标结果，不恶意排挤竞争对手；
（二）遵循市场价值规律，合理定价，不实施低于行业成本线的低价倾销行为，不通过恶意压价等方式扰乱市场正常竞争秩序，共同维护行业合理利润率区间；
（三）尊重同行合法权益，不仿冒他人品牌、专利技术、产品标识，不盗用他人施工方案、技术配方、客户名单等商业秘密；
（四）不实施商业诋毁行为，不在行业群、社交媒体、招投标现场等场合，散布竞争对手不实信息、恶意贬低竞争对手的信誉、产品质量及工程业绩；
（五）规范宣传行为，不夸大产品性能、施工资质、工程质量，不伪造检测报告、业绩证明，不进行虚假宣传、误导客户及社会公众；
（六）适应数字化发展趋势，规范网络经营行为，不利用网络刷单炒信、虚假评价、恶意不兼容、数据爬取等方式，干扰同行正常经营活动。
第八条 诚信经营准则
（一）坚守诚信原则，履行合同约定，不违约、不毁约，不拖欠工程款、材料款及工人工资，维护行业信誉；
（二）规范客户服务，及时响应客户合理诉求，妥善处理工程质量、售后服务等相关纠纷，不推诿、不敷衍；
（三）主动接受行业监督、政府监管及社会监督，如实提供相关信息，不隐瞒、不谎报；
（四）加强企业内部合规管理，建立反不正当竞争合规制度，开展合规培训，提升员工合规意识和职业素养。
第九条 创新发展准则
（一）积极推动技术创新、产品创新、工艺创新，加大研发投入，推广应用新材料、新工艺、新设备，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；
（二）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合作，参与行业标准制定，推动行业标准化、规范化发展；
（三）树立品牌意识，培育自身核心竞争力，走差异化、高质量发展道路，摆脱同质化低价竞争困境；
（四）积极参与行业交流合作，共享技术经验、合规资源，共同推动行业转型升级。
第十条 社会责任准则
（一）坚持绿色发展理念，推广环保型防腐保温产品和工艺，减少环境污染，践行低碳发展要求；
（二）重视安全生产，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加强施工安全管理，防范安全事故发生，保障从业人员人身安全；
（三）积极参与公益事业，履行社会责任，树立行业良好社会形象；
（四）自觉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秩序，破除地方保护，积极参与跨区域公平竞争，推动京津冀防腐保温行业协同发展。
第三章 公约履行与监督
第十一条 行业主体应当自觉履行本公约规定的义务，将公约内容融入企业日常经营管理，主动开展合规自查，及时纠正违规行为。
第十二条 协会设立公平竞争监督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监督委员会”），作为公约履行的专门监督机构，具体负责公约执行情况的监督、检查、调查及违规处理工作，其组成、职责及工作原则，按照《河北省防腐保温行业公平竞争自律公约（执行保障办法）》相关规定执行。
第十三条 建立多渠道监督举报机制，协会开通专用举报电话、举报邮箱、微信小程序，接受行业主体、社会公众对违反本公约行为的举报，对举报信息严格保密，及时开展调查核实。
第十四条 监督委员会定期开展公约执行情况巡查，监测行业竞争动态，排查不正当竞争线索，对发现的违规行为，及时进行调查核实，并依据本公约及执行保障办法予以处理。
第四章 奖惩机制
第十五条 奖励机制
（一）对自觉遵守本公约、合规经营、公平竞争表现突出，在技术创新、诚信经营、社会责任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行业主体，经协会公平竞争监督委员会审核、理事会审议通过后，协会予以内部表彰、通报表扬，授予“公平竞争示范企业”“诚信经营企业”等行业内部荣誉称号，表彰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，仅作为行业内部合规经营的示范认可，不面向社会开展公开评比；
（二）将遵守公约情况纳入行业诚信积分管理，对诚信积分高的行业主体，优先推荐参与政府项目、行业评优、展会参展等活动，优先提供技术支持、合规指导等服务；
（三）对积极举报违规行为、为维护行业秩序作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，予以适当奖励，并严格保护其身份信息。
第十六条 惩戒机制
对违反本公约规定，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及其他违规行为的行业主体，监督委员会依据违规情节轻重，采取警示约谈、内部通报、公开谴责、限制服务、暂停会员资格、劝退/除名、移交监管部门等分级惩戒措施，具体惩戒标准及程序，按照《河北省防腐保温行业公平竞争自律公约（执行保障办法）》相关规定执行。
对违反本公约且涉嫌违法的行业主体，协会将收集相关证据，移交河北省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，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第五章 附则
第十七条 本公约与国家法律法规、行业标准相抵触的，按照国家法律法规、行业标准执行；本公约未尽事宜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及协会章程相关规定执行。
第十八条 行业主体自愿加入本公约，加入后即视为接受本公约及配套执行保障办法的约束；自愿退出本公约的，需向协会提交书面申请，退出后不再享有本公约规定的权利，也不再承担相应义务。
第十九条 本公约由河北省防腐保温行业协会公平竞争监督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第二十条 本公约经河北省防腐保温行业协会会员大会表决通过，报河北省市场监管局、民政厅备案后生效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第二十一条 本公约根据法律法规修订、行业发展变化及会员单位意见，可由协会理事会提出修订建议，经会员大会表决通过后修订。

